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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行交流与应用
一、国内同行交流

（1）与石家庄铁道大学同行交流 （2）与中国民航大学同行交流

（3）与山东科技大学同行交流 （4）与曲阜师范大学同行交流

（5）与鲁东大学同行交流 （6）与南京财经大学同行交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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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与聊城大学同行交流 （8）与德州学院同行交流

（9）与东南大学同行交流 （10）与海华永泰律所同行交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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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学术会议交流

参加“第二十七届全国高校法学院院长联系会议”学术会议推介成果（1）

参加“第二十四届全国高校法学院院长联系会议”学术会议推介成果（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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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“山东省法学会法学教育年会”学术会议推介成果（3）

参加“第二十八届全国高校法学院院长联席会议”学术会议推介成果（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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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“海峡两岸法学院校长论坛”推介成果（5）

参加“2024民航涉外法治研讨会”推介成果（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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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国内同行评价



7

四、成果应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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